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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是全球最大的地主，占有面积最大，土地价值最高。根据 2024

年底国务院发布的 2023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国有土地总面积

5,237,140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 18.394 万平方公里，均是城市土地，分布

在土地价值最高的地段。依照宪法，截至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国实行的还是

土地私有制，这点可由中国政府在 1950 年代初发放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得

到印证。《八二宪法》第十条宣布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不但肯定了文革中

损害公民权利的错误做法，还造就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

抢劫，是对中国民众的一场无声革命。对于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恢复与重

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是必须走的一步。

有土斯有财。未来中国民主化的经济体制必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恢复

与重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是必须走的一步，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能获得

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第一步。

恢复与重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有很好的宪法与法律基础，包括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土地私有制一直持续到《八二宪法》的出台。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险签下的“生死契约”，拉开了

中国改革的序幕，18 位农民要的就是土地私有。《零八宪章》也提出了确

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

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涉及全国 3 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

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 96%。另根据 2017 年 12 月

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99.5%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

中国居民住房拥有率名列世界前茅。根据任泽平团队的研究，2023 年中

国住房市值为 432.5 万亿，是公民财产的最大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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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恢复与重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不但能提高公民财产的价值，而且

能提供对私人财产更加有效的保障。恢复与重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

是广大民众的希望。

一、1982 年宪法之前的中国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制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实现城市土地国有化

2007 年笔者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了题为《1982 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

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的论文。1 文章一开

始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实现土地国有化的？

许多中国人或许会想当然地回答：1949 年 10 月 1 日。然而这个答案是错

误的。正确的答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

到 1982 年 12 月 3 日，中国实行的还是土地私有制；直到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公告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八二宪法》）第十条才宣

布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从这一刻起，中国城市土地国有化了，并且国有土

地面积不断地迅速扩大。

1.2.《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是土地私有制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中国实施的是《中华民国宪法》。1946 年 12 月

25 日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明确了土地所有制，

为后续讨论提供了法律基础；其所指土地所有权，包括了土地上的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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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房屋只是土地的附属。第一百四十三条还规定，土地价值非因施

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

根据该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

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必须承认，这是一

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相当睿智的规定。这里要指出的是，关于征收土地

增值税，这是在一个在许多国家讨论过，但只是在不多国家实现的税种。

中国大陆就实行征收土地增值税。征收土地增值税能否达到抑制土地价格

的抬升，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1.3.《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要建立的土地制度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在即将夺取政权之前，中共中央在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产

生了中共第一个关于土地法的系统性和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的

基础是 1945 年 5 月 4 日刘少奇为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文件《关于土地问题

的指导》。《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中制度，

是土地私有制，并承诺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对于城市房地产

的政策是：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並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

正当合法经营；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2《中国

土地法大纲》所要建立的土地制度，显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1.4.《共同纲领》没有将私有土地国有化的内容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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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这个《共同纲领》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第 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

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第 27 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

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

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

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行耕者有其田。《共

同纲领》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即坚持土地私

有制，未曾提到过土地的国有化问题。

下面是 1950 年辽西省法库县颁发的房产执照、1952 年湖北省枝江县颁

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52年北京市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这些都说明，

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

度，而且使用的是《中华民国宪

法》中的定义，土地与土地上的

房屋是不分离的。

图 1：1950 年辽西省法库县颁发的房
产执照，包括对约 311 平方米土地和
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图片来源：上海
阳明拍卖有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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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52 年湖北省枝江县颁发
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图片来源：
湖北日报 4

图 3：1952 年北京市颁发的房地
产所有证，图片来源：华新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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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五四宪法》也没有将私有土地国有化的内容

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共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1954 年 3 月，该委员会全盘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随后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了 8 千多代表，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讨论并修改宪法草案。

1954 年 6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供全国人民

讨论。两个多月后，“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所提意见作了一些修改，此

宪法草案在 1954 年 9 月 9 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 34 次会议上讨论通过，

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批准。1954 年 9 月 20 日，全国人大第

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称《五四宪法》。

《五四宪法》虽然在第五条到第十二条明确了对土地私有权给予保护，但

是并没有对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做出新的规定。不过，第十三条也首次提

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

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为了公共利益可征收私有土

地”，这为后来的土地国有化提供了模糊空间。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

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有

十八间房的四合院（原本的主人是林巧稚医生），艾青、老舍和赵树理等

也都在附近买了房产。6 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

产都受到《五四宪法》的保护。

1.6.《七五宪法》没有建立国有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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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1 月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称《七五宪法》。这部“文革”后期通过的历史上“最左”的宪法，

其第 5 条规定两种所有制有制形式，删除了资本家所有制，但仍承认私有

制的存在。第 9 条基本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并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合法劳动，引导其走向集体化。与《五四宪法》相

比，《七五宪法》缩减了所沿用了《五四宪法》第 11 条的规定，仅将“合

法收入”改为“劳动收入”。

《七五宪法》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很少。其第 6 条规定：矿藏、水流、国

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

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是事

实上仍然承认非国有土地的普遍存在，与《五四宪法》第 13 条的征地条

款相比，《七五宪法》删除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这就无限地扩大了国家的权力，为滥征非国有土地打开了大门。

虽然《七五宪法》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但它并未用宪法条文承

认从 1954 年到 1975 年间国家通过各种“运动”所获得的土地为合法。根

据当时中国的政策条例或者文件，无论是把农村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变为农

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是把城市私人房地产业主的产权没收，都不是《八二

宪法》意义上的土地国有化。

1.7.《七八宪法》也没有建立国有土地制度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再次修改宪法。1978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草案。《七八宪法》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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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任何规定，而土地私人所有（不管是实行以生产大

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仍然在宪

法的保护或容忍范围内。

《七八宪法》第 6 条关于征地的规定，与《七五宪法》一样，删除了《五四

宪法》中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总之，《七八宪法》没有关于土地

国有化的规定。

1.8.《八二宪法》之前中国依然是延续《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土地私

有制

《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没有规定

新的土地制度。那么就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只能是延续 1946 年的《中

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土地私有制。

周其仁教授在《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7 一文中指出：

即便到了“文革”，我国城市的土地也并没有完成全盘国有化。1975 年“文

革”高潮中修宪，拿出的文本还有如下表述：“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

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5

年宪法第 6 条 )。为什么国家对“城乡土地”都可以“征购、征用或者收

归国有”呢？那一定是城乡皆有非国有土地就是了。乡下的好懂，因为农

民的集体土地本来就不是国家的。城里呢？还不是部分民地上盖有居民的

私房，才使得“文革”宪法也不得不强调国家有权对城乡土地实施征购、征



87

透视中国

用或收归国有！谜一样的问题：1975 年之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使得进入改革开放的 1982 年宪法，突然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

二、《八二宪法》是一场针对全体中国人的无声革命

2.1. 城市土地国有化是一场革命

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哪怕只是城市土地制度的改变，从私有制变为国有

制，通常都要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因为这要涉及公民的权利和根本

经济利益，甚至是人头落地的事。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地利共享”、“耕

者有其田”的主张，并将土地改革作为其“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措施加以

实施。中国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中提出了更激进、更简易、更受贫困农民

欢迎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讲，“打土豪、分田地”是

中共最成功的口号，它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

的统治，夺取了政权，完成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些人的土地成

为了另一些人的土地，土地私有制没有变，只是占有土地的人群发生了变

化。

《八二宪法》将城市土地国有化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无声无息的革命。

在很多年之后，人们才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

2.2. 制定《八二宪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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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的制定较为严谨，许多内容借鉴了国外宪法，但此后《七五

宪法》和《七八宪法》加入了更多“中国特色”的内容，如“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宪法修改变得随意。1982 年后，《八二

宪法》经历了五次修订（1988、1993、1999、2004、2018 年），进一步

体现了宪法修改的柔性。

1980 年 8 月，邓小平提出宪法改革建议，强调完善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民

族区域自治和权力分散。8 同年 9 月，全国人大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由

叶剑英任主任，最终于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了《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的基础是《五四宪法》，《八二宪法》的主体也来自《五四

宪法》。在制定《八二宪法》的初期并没有关于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将城

市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动机。

2.3.1981 年在制宪过程中才发现《五四宪法》缺失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

《五四宪法》是《八二宪法》的基础，但其缺失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后

续《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也未确立新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意味着《中

华民国宪法》规定的土地所有制要延续到 1982 年新宪法出台之前。换句

话说，1949 年 10 月 1 日至《八二宪法》出台之前，中国的一切关于土地

的政策、条例和文件，可能都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

根据程雪阳《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9 一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王汉斌回忆说，“起草宪法才发现 1954

年宪法对土地所有权根本没有规定。奇怪了，土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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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规定，所以这次就要规定土地所有制”。王汉斌的说法得到了宪法“总

纲”部分起草小组成员的肖蔚云的印证。

因此，制定《八二宪法》必须弥补《五四宪法》对土地所有权的缺失。但

是《五四宪法》没有对土地所有制做出规定，这件事难以启口。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国三十几年，制定了三个宪法，对土地所有权都没有规定，一直

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2.4. 城市土地国有化源自“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

1981 年 12 月，彭真指出，过去的宪法和法律未明确土地所有权，但城市

土地历来按国有对待，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此次修宪明确规定“城市的

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土地归集体所有”，并强调禁止土地买卖

和租赁，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举措。

彭真基于过去北京城市土地管理经验，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写入宪

法草案，并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土地所有权问题。10 尽管邓小平未对土地条

款明确表态，但修宪委员会认为该规定符合实际需求。

1982 年初，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包括第十条的修宪草案，强调城市土

地国有化的明确规定有利于城市建设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宪法修改

草案（讨论稿）说明》将这一条款解释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补充，但未提及

《五四宪法》缺失土地所有权规定的历史背景，仅从原则层面说明其重要性，

也未讨论具体法律实施细节。



90

在后面的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委员们大谈征地的难处，如时任全国政协副

主席的荣毅仁、国防部部长耿飚、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等等。规定城市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有利于城市建设，成为了制定《五四宪法》第十条的最主

要理由。

1982 年 4 月 22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向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包括草案第十条关于城市的土

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

同一天，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报告。不过，彭真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及

宪法草案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更没有提到《五四宪法》没有对土地制度

做出规定一事。

1982 年 5 月 8 日是全民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时间。

对宪法草案中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第一是民众反映不强烈；第二虽有疑

问或者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击中要害。这些反馈回来的意见基本没有起到

作用，据说第十条第五款“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

地”是最后加进去的。

1982 年 11 月 26 日下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宪法修

改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受叶剑英主任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做了《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这一次彭真谈到了土地所有权，

强调了这些原则规定，对于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保证农

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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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3 日，全国人大各代表团对宪法修改草案和彭

真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修改了近 30 处，不过没有涉及“城市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规定。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八二宪法》。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八二宪法》第十条的内容与彭真在1981年12月16日的讲话没有实质性

差别。

程雪阳《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一文结束时指出：在 1982 年的宪法

修改过程中，修宪机关似乎并没有认真反思“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

一主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反而以国家发展需要为由，将这一“文革遗产”宪

法化，为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了隐患。

2.5. 城市土地国有化缺乏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八二宪法》第十条关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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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全中国老百姓的一场无声的革命。

1980 年 8 月，邓小平提出修宪目标，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

《八二宪法》颠倒了《五四宪法》的架构，优先保障公民权利，但第十条“城

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却与第十三条保护公民财产的条款相矛盾。

虽然第十条第三句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征用土地并支付赔偿，但宪

法修改委员会未考虑城市非国有土地直接转为国有后的赔偿问题，损害了

公民的所有权。

张保红在《“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范解释》中指出，根据国际惯例，

国家征收私有财物需满足“公共利益”和“完全赔偿”条件。而 1982 年

中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并未满足上述要求。1990 年，

最高人民法院曾致函国家土地管理局，询问宪法实施后原公民所有的城市

宅基地是否自然转为使用权，得到肯定答复，但未解决由此产生的正当性

和赔偿问题。

土地使用权仅为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且存在 70 年的期限，而土地所有

权没有时间限制。这种所有权向使用权的转变，导致原所有者需补交土地

使用金才能获得权证，权益受到实质损害。此外，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通知，将相关房地产纠纷划为历史遗留问题，不予司法受理，进一步

加剧了法律和实践中的矛盾。11

张保红还指出，《八二宪法》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违反了法

不溯及既往原则，即法律只能向未来生效，而不能向从前生效。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溯及既往。法不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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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既往是立法的基本原理。

2.6. 城市土地国有化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肯定

邓小平提出制定《八二宪法》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自《五四宪法》以

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

有人认为，中国自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土地公有制已经成为历

史事实。彭真提出的“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自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到 1982 年，中间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

革命。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一些下属机构在没有宪法许可的情况下，

极力推行城市土地国有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口号声

中，城市土地公有制确实成为了事实。

根据美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珍藏的 1967 年 6 月 2 日在北京开幕的“首都

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12

表显示，缴获品中包括地契、变天账 41294 件。131966 年 8 月，北京红

卫兵抄家行动涉及 11.4 万多户，平均每 2.76 户藏有一份地契。尽管红卫

兵更关注现金、黄金等有形财富，这些房产的真实价值却被忽视。

认同彭真提出的“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就是肯定自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土地公有制确实成为了事实，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

面肯定。而制定《八二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八二宪法》否

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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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小步（但又加入了四个基本原则），而宣布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则

是在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上迈出了一大步。

2.7. 城市土地国有化后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变卖

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哪怕只是城市土地制度的改变，从私有制变为国有

制，通常都要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因为这要涉及许多公民土地所有

权，涉及公民的根本经济利益。但是《八二宪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土地

制度，从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制，进行得无声无息。条款没有经过民众的充

分讨论，人大代表一举手，土地就属于国家所有了。当年中国官媒对《八二

宪法》的制定集中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反对领导

职务终身制等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中国城市土地从私有制变为国有

制，这是一场革命。通过这场革命，为中国后面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和共

产党的独裁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资金。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改的内容有两个：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

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

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

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

律的规定转让。”

通过 1988 年《八二宪法》的第一次修正，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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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了！

郑义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变卖土地》14 一文中指出，中共国经

济飞速崛起的奇迹其实是一场这个星球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抢劫，其

中最大一项，即是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变卖。根据不完全统计，2007 年

至 2024 年 9 月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共计 78.8006 万亿元人民币，15 

其中 2021 年的收入为 8.7051 万亿元。大规模抢劫的法律依据就是《八二

宪法》第十条的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年份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亿元） 
2007 7285
2008 9942
2009 14240
2010 30397
2011 33166
2012 28422
2013 41250
2014 42606
2015 32547
2016 37457
2017 52059
2018 65096
2019 74209（72517）
2020 84142
2021 87051
2022 66854
2023 57996
2024 23287（1 至 9 月）
合计 788006

表 1：2007 年至 2024 年 9 月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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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结

因此，要把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土地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对民众讲清楚。1982 年 12 月 3 日前

中国实施的还是土地私有制，《八二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国有，肯

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损害公民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个工作很重要，必须让民

众理解，未来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土地私有化，不是革命，而是土地私有

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三、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道路

3.1.《八二宪法》中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对于农村土地《八二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

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

3.2.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是土地公有而是土地私有

从本质上讲，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国家所有，有着本质区别。农村土地属

于集体所有，其本质是私有制。当初东德的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属于

集体农庄所有。东德政权倒台，东西德统一，如何改变东德的土地制度，

并没有成为东西德统一过程中要重点关心的问题。16 农村土地如何处置，

交给各个集体农庄的成员自己处理。东德集体农庄的土地重新归私人所有

的过程，为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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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要的是土地私有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险签下的“生死契约”，拉开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契约很短，全文如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

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

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

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17

图 4：1978 年 12 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险签下“生死契约”，要求分田到户，
他们要的是每户农民的土地私人所有权，图片来源：北京市文物局 18 

18 位农民要分田到户，是把集体的土地私有化。中国农民始终如一的要求

是土地私有化。所以中国农村也会走集体土地私有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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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十一世纪中国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讨论

中共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的诉求解释为中国农民对私人土地

使用权的诉求，并称之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毕竟这不是中国农民的真

正愿望。进入 21 世纪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再次高起。陈志武、盛大

林等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代表人物。

陈志武在《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19 的文章开篇就提出了

问题：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

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

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

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

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

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盛大林在《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20 一文中总结了农村土地私有化

势在必行的六个理由。笔者赞同盛大林的看法，如农地私有化是市场经济

体制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土地保护、提

高土地利用率等。

虽然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建议被中共领导层断然拒绝，理由是通过土地私有

与土地自由买卖的最终结果将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最后沦落为城市乞丐。

为此中共的对策是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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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并大力促进土地经营权

的流转。这样政策的结果，也有极大的可能会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最后

沦落为城市乞丐。与土地私有化相比，土地经营权与土地集体所有权以及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一权变为“三权分立”），无法保护农民利益、提

高农民收入，更不利于土地的保护。土地经营权的期限多长？《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没有做出规定。当农户按契约收回土地经营权时，

土地可能已经被经营者破坏得不成样子，最终是破坏了土地的生产力，破

坏了立国的根基。用陈志武的话说，土地私有制不会比“三权分立”的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更糟糕。

四、结束语

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指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

是使人权受到保护的制宪第一要义”。21《八二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

地国家所有，剥夺了公民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没有按市场价格予以

赔偿，本身就违反了该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

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规定。《八二宪法》出台后已经过了 5 次修

改，这说明在制定《八二宪法》时遗留下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两次修宪

涉及土地问题，可见《八二宪法》第十条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八二

宪法》的再次修改已是不可避免。

未来中国土地制度走什么路？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零八宪章》在“我们的基本主张”中提出：“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

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为中国民主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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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王维洛：“1982 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
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MCS 2007 Issue 4，https://
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98-mcs-2007-issue-4/1027-1982-.
html 

2 1949 年 4 月 20 日渡江战役开始，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指日可待。 1949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七章是
关于城市土地制度的：“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授权发布题为《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
性质和政策》长篇文章，详细论述中共对于城市房地产的政策，指出“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城市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和房租的政策，采取如下的原则：
一、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
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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